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之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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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在近 20 年來有關刑法空間效力原則之立法

及其應用在解決國際或區際管轄權衝突的問題，不論

在理論面及實務面都有極為顯著的發展。首先，在國

際刑事管轄權方面，1997 年 3 月修正通過的刑法第 7

條即擴大了中國公民在域外犯罪均可適用中國刑法

的規定，且刪除舊法第 5 條須以犯罪地法律為標準的

規定(即雙重犯罪原則)，以維護國家主權、全面保障

國家及人民的利益。基此，新增的刑法第 9 條則為中

國欲進一步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履行其已締結或

參加國際條約等之義務，首次引進的普遍管轄權制

度。1 其次，隨着中國於 1997 年 7 月及 1999 年 12

月分別與香港及澳門依據《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

法》、《澳門基本法》(以下稱港、澳基本法)的規定，

在政治上創設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

制”)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法制上則由中國最高權力

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按照法律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而後兩者，即是獨

立的司法管轄權。2 基此，在政治上毫無疑問均屬於

中國之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特區在發生跨域犯罪

時，由於雙方都有各自平等、獨立的司法管轄權，且

管轄權之確定(立)又為任何偵查、起訴(訴訟管轄移

轉)、判刑及執行(受刑人移管)等最廣義刑事司法互助

的充要條件，究應如何建立協商機制或基本原則等，

對促進“一國、兩制、三法系”之區際管轄權衝突問

題的完善解決至為關鍵。 

特別是在當前港、澳歸屬中國已逾 13 年，中國

對於“一國”國家主權的堅持是否仍需存續？又特

區政府如何在“兩制”下維持應有的獨立司法權，進

而能與區域內他法域自主地平等、協商管轄權，對日

後區際管轄權衝突及刑事司法互助的理論發展及體

系定位等極具現實性、前瞻性及創設性的研究價值。

再者，由於台海兩岸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有關區際

刑事司法互助或解決管轄權衝突之相關論著，經常單

方面針對日後統一中國下之“一國、兩制、三法系、

四法域”探究如何與台灣政府協商管轄權衝突的問

題。然就台灣官方及多數學者而言，兩岸的“一個中

國”乃是各自本於憲法所做“一中各表”的個別詮

釋，是為解決現實跨域犯罪等問題下暫時“擱置爭

議、共創雙贏”的務實作法。因此，台灣相對於中國

大陸(俗稱為中國內地)與港、澳間絕對“一國兩制”

的法政關係，則是以較具務實觀點的“一中各表”詮

釋其與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各別不同的法政關係。

亦即，在政治上是以兩岸均屬“大中國”的國家主權

(但實體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的政治基礎上，

強化其在與中國大陸協商管轄權衝突時之完全對等

及獨立的司法權。特別是自 2009 年 4 月兩岸優先於

中國與港、澳特區政府在南京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以下簡稱為兩岸刑事司法互

助協議，中國大陸稱之為南京協議)後，兩岸協商管

轄權衝突之法理爭議及實務運作的現況，對日後中國

區際刑事司法管轄權發生衝突時，在“一個中國”的

前提下，各法域如何確保真正自主、對等及獨立司法

權的法理研究及實務運作，自有參考的實益。最後，

由於本文乃為刑事法學之論著，將針對上述論述之主

軸，本於刑法空間效力原則之法理及國際解決管轄權

爭議之發展趨勢，提出可能進一步完善中國區際刑事

管轄權衝突之理論發展與實務運作的具體建議，以期

拋磚引玉，裨益日後兩岸四地刑事司法互助之開展，

促進跨域重大犯罪(者)之懲治及損害回復。 

 

 

 台灣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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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解決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之 
理論與實務 

 

傳統產生區際管轄權衝突的背景，通常多是一個

國家針對其內部多法域地區間發生跨域犯罪時，國家

內部高度統合的立法及司法機構，依憲政體制的法定

程序決定其管轄權的問題。例如，美國、德國等聯邦

制國家其與各州(邦)或回歸中國前之港英、澳葡政府

與港、澳殖民地區間發生跨域犯罪時，最高司法機關

可依法定程序決定管轄權，進而由管轄法院適用本國

法律遂行審理。此時，在單一法制下各法域的管轄

權，因具有上、下的位階關係，故只要依循內國歸屬

於上層位階之聯邦法制的刑事訴訟法，即可以指定管

轄的方式，輕易解決上述問題。同時，在訴訟、審理

時的法律適用上，因長期以來均屬同一法系之相同或

高度類似的法制，並無太大的差異性3，故亦不會產

生調查取證不積極配合或執行刑罰差異過大等問

題。然在中國大陸與港、澳之間，雖在法律上及事實

上毫無疑問均屬於一個中國的國家主權下，但所面臨

的是不同體制、法系，且缺乏具有更高位階的協調管

轄權的程序法制，故難以解決跨法域的刑事司法管轄

權劃分的問題，而此除攸關各法域的獨立司法權保障

的程度外，亦為適用哪一法域實體刑法的前提，對該

法域的刑法在懲治犯罪及法益保護，甚至法秩序的維

持及法規範的確立等均具關鍵、複雜、深遠的影響，

特分別探討如下。 

 

(一) 中國發生區際管轄權衝突之原因及特徵 

中國所謂的“區際管轄權衝突”，乃泛指在“一

個中國範圍內，兩個以上法域基於各自刑法關於空間

效力的規定對特定刑事案件同時具有刑事管轄權，進

而形成相互衝突的法律現象” 。4 其所產生的原因

及特徵如下： 

1. 原因 

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的產生，主要可歸結出三個

原因：○1 法律原因：中國與回歸中國前的香港、澳門

都有各自隸屬於不同法系及刑法有關空間效力的規

定，這些規定的適用，在傳統大陸法系的中國大陸刑

法第 6-9 條及澳門刑法第 4、5 條又都以屬地原則為

主，兼採屬人、保護及普遍管轄原則為輔 ，並也經

常本於對國家利益及國民保護的解釋，不斷擴大其域

外效力。又即使是屬於英美普通法系的香港刑事司法

管轄權條例 ，雖參酌英國法制採取嚴格的屬地原則

(strict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但亦透過判例及成文法

也兼採屬人、保護及普遍原則，而能對毒品、酷刑、

危害種族、海盜罪等部分特定犯罪具有域外效力。  

綜上，原先基於各自法系及獨立法域之管轄權規定的

本身，因基於各法域之整體利益或居民保護之目的，

在本質上即具有涉外性及排他性，且為嚴密其在本法

域內、外之效力，更在立法管轄權上高度擴張，致使

各法域管轄權的規定相互間出現交叉性及重疊性，自

然極易引發本法域與他法域適用刑法效力規定的衝

突。

5

6

7

8

○2 事實原因：上述原本各自存在於獨立法域內刑

法空間效力的規定，本質上雖隱含着與他法域發生靜

態消極管轄權衝突的可能性，但此時藉由國際解決管

轄權衝突的協商，亦可在相當程度上解決問題。然隨

着香港及澳門本於“一國兩制”的方針相繼回歸中

國後，由於重大跨域犯罪情況的增加，且均為同屬一

國內多法域基於憲政體制享有高度自治的立法權及

獨立司法權後，更易激化法域內刑法等空間效力規定

發生動態積極管轄權衝突的機率。○3 政治、社會原

因：由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方針，短期內促成了中

國大陸、香港及澳門三個不同社會體制的法域整合成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且在“一國兩制”的憲政體制

下，雖然中國大陸憲法的權力與被賦予權力的港、澳

基本法的方式有別，但卻無礙於對各法域間相對獨

立、平等且完整的司法權及終審權的保障。因此，在

發生重大跨域犯罪時，基於維護自身法域權力的觀

點，極易對抽象政治概念“一國兩制”的內涵產生不

同的詮釋及重點。此時，中國大陸觀點所重視的是

“一國”，認其為“兩制”的基礎或前提，即“一

國”若未真正確立，則無須確保“兩制”；而港、澳

人士可能認為“一國”已是確定的事實，所期待的是

對“兩制”的維護，特別是在協商管轄權衝突時，如

何確實本於各法域獨立、平等的民主、法制程序確立

管轄權或進行協商，才是真正解決管轄權問題的關鍵

核心。 

2. 特徵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的衝突，通常被認為有下列

四個主要特徵：○1 衝突類型為主權國家內部不同法域

間之衝突；○2 衝突性質為個別平等法域間的衝突；○3

衝突法源為不同法系的法域衝突；○4 衝突本質為各法

域刑事立法權適用後的必然結果。  然上述針對區際

刑事管轄權衝突特徵的見解，充其量僅是基本的特

徵，蓋

9

○1 衝突類型相對於歐盟國家新近在管轄權的協

調及移轉，事實上仍屬傳統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範

疇；○2 衝突性質則為發生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基本

模式，亦即任一法域不論其規模或法治發展成效等，

@ DGH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4 期(總第 18 期) 

 

對他法域並不具有較高的法律位階或優勢效力；○3 衝

突法源的多元性，雖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但畢竟在

管轄權法制上仍有不少相同或類似的規定以及共同

的發展趨勢，可供參照；○4 衝突本質是在各法域刑事

立法管轄權確立時即已存在，不論區際、國際，中國

或外國的任何管轄權之衝突都是如此，嚴格而論並非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主要特徵。因此，上述中

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基本特徵，雖與傳統刑事管

轄權發生衝突的基本情況有所不同，但並無太大的差

異。 

個人淺見以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最大

特徵不在於發生衝突的現象，而在於解決衝突的政治

方針“一國兩制”過於簡略、空泛，導致在學理上欠

缺刑法空間效力原則的法理論述(實體法制)；在實務

運作上亟需創設可供協調、確認管轄權的相關機制

(程序法制)，致使特區政府的“獨立”司法權在中國

區際內一般性的跨域犯罪是否具有絕對效力，亟待釐

清。此乃由於中國中央政府是本於“一國兩制”的政

治方針，對於特區政府實施高度自治的內涵及範圍並

非毫無限制的。亦即，一是必須“按照法律”，即高

度自治的實現須符合憲法層級的基本法規定的程序

及實體；二是為限縮行政權而僅明文享有“行政‘管

理’權”的同時，明確強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因此，綜合上述二點，港、澳特區政府在遵循基

本法的前提下，應有貫徹法域內司法效力不受干涉之

獨立性及完整性的意涵。惟港、澳政府“獨立”司法

權的範圍是否因其源自間接授權的基本法，而導致其

與中國大陸法域在管轄權發生衝突時，在法理上即無

法堅持其完整的獨立性，而必須限縮於各自法域內的

司法獨立性，似仍有疑慮。對此，論者有謂：“特別

行政區的刑事管轄權與國家刑事管轄權相比，具有

‘相對獨立性’的特點” 10 ，亦即在一個中國的內

部，其相對於其他法域的刑事管轄權具有獨立性，但

相較於他國家的刑事管轄權不具獨立性，必須依附於

國家的刑事管轄權，而不能在國際上與國家刑事管轄

權相互對等或平行。上述見解，可以贊同的是前段，

一個中國內部的各法域在刑事管轄權上具有相對獨

立性。惟較令人質疑的是後段，特別是就中國區際刑

法的觀點，國家刑事管轄權的主體究竟所指為何，並

不明確。如果指的僅是中國大陸的法域，而其顯然與

前段“其相對於(筆者：國家內部)其他法域的刑事管

轄權具有獨立性”的內涵相互矛盾。因此，中國國家

刑事管轄權的主體應是為遂行“一國兩制”的政治

方針，而本於憲政體制將國家原本單一刑事管轄權進

行劃分或分配的結果，當前應同時歸屬於中國大陸、

香港及澳門三地的政府。不應在中國的國家刑事管轄

權及中國大陸法域的區際管轄權的區分上有所混

淆，而任意對特區政府的刑法等空間效力規定的域外

效力強行限縮，而影響其獨立性及完整性。特別是針

對過去已發生一般性的重大跨域犯罪觀察之，其多因

涉及中國內部法域間因相互獨立，且無上、下、主、

從之隸屬或位階關係，既沒有類似聯邦制國家在各法

域明訂管轄權的實體規定；亦沒有單一法制國家內部

明訂指定或協商管轄的程序規定，實為中國難以真正

解決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最大特徵。 

 

(二) 中國解決區際管轄權衝突之實務做法 

這些案件的行為人及被害人多為中國公民，只是

歸屬於各法域的身分別有些人(如張子強等)為香港居

民，主要犯罪發生地或結果地多集中於一地，但都為

中國大陸政府所逮捕、判刑。其在解決區際管轄權衝

突之實務論證如下： 

1. 張子強案(世紀大劫案)──中國大陸及香港

法域 

張子強(又稱大富豪)祖籍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4

歲時隨父母偷渡到香港，成為香港人。20 世紀 90 年

代初期起，即在廣州、深圳等地組成犯罪集團，密謀

在香港實施綁架、搶劫及走私武器等犯行，但因被害

人未報案或證據不足等，始終未被判刑。1998 年 1

月底起該集團共犯(香港及中國大陸居民各 18 名)先

後在中國大陸被捕，案件於同年 11 月在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張子強被以非法買賣爆炸物罪

判處死刑；另因綁架罪、走私武器及彈藥罪判處無期

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 12 月廣東省高級人

民法院作出維持原死刑判決後被處決，並被沒收財產

人民幣 6,621 億元。11 

對於此案，傳聞張子強曾以其為香港居民，且犯

案地點多在香港為由，請求香港政府遣返其回港受

審，以圖規避死刑，但為香港政府所拒絕。當時港府

對外公佈的理由為：“因為內地公安以他曾在內地犯

案為理由，所以享有司法管轄權”，而在該案審理期

間，港府亦積極提供佐證予中國大陸的管轄法院。至

於一般輿論則認為：○1 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

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

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的規定，港府對於所有發生於

特區內的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2 依據《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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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因中國大陸刑法確非屬明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故不應適用於發生在香港的

案件。對此，香港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曾撰文公

開回應如下 ：12 ○1 《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的規定並非

賦予香港法院審訊所有發生於香港之罪行的權力，因

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享有專屬的管轄權。中

國大陸依據大陸刑法行使司法管轄權，不能視其為干

預自治事務而違反《香港基本法》第 22 條。○2 中國

大陸是依據大陸法律，認定該案件屬於大陸法院的管

轄範圍，並不存在削弱特區司法管轄權的問題。○3 香

港與中國大陸並沒有移送犯罪嫌疑人的協議。當時實

施的移送安排並未包括在中國大陸被控犯罪的任何

香港居民。最後，有關本案管轄權問題，廣東省高級

人民法院判決書，是根據中國大陸刑訴法第 24 條的

規定，認為中國大陸法院享有管轄權。  此外，學者

則進一步補充，認為該案程序法的依據為刑訴法第 24

條；實體法的依據是刑法第 6 條規定的屬地管轄原

則。

13

14 

2. 李育輝案(德福花園五屍命案)──中國大陸

及香港法域 

被告李育輝來自汕頭，自稱“風水大師”，得知

找其算命的林婦與其兩名友人蔡婦、徐婦家財頗豐，

遂以謀財害命之目的，預先以清理魚池為由自友人處

取得的劇毒氰化鈉，並製作成“符水”以供其於 1998

年 7 月 21 日前往徐婦住所(九龍東九龍灣德福花園)

看風水時，囑託在場 5 人飲用後相繼死亡。被告在作

法前曾要求 3 人每人按自己年齡，以每年港幣 10,000

元的款項作“貢品”，犯發後與妻子攜帶合計港幣

130 萬元現金潛逃到汕頭。本案經香港警方調查後，

認定為謀殺案，李育輝涉嫌重大，特向中國大陸公安

機關請求協助。同年 9 月 15 日汕頭市公安局緝獲李

育輝，經中國大陸法院審訊後判處死刑，1999 年 4

月執行槍決。另案件偵查完成後，大陸公安機關追回

港幣 60 萬元和人民幣 66 萬 6 千元的贓款，亦移交給

香港警方發還予被害人家屬。15 

本案與上案發生時間相近，且主要行為發生及結

果地均在香港，故輿論及港府除延續上述案例的觀點

外，尚有略微差異如下：○1 針對張子強走私彈藥罪，

港府是在尚未立案調查之際，其就已遭中國大陸公安

機關查緝。而本案則是港府先行偵查確認罪嫌後，請

求中國大陸公安機關協助偵辦。○2 儘管上述兩案存在

偵查立案起始點的差異，港府仍認為中國大陸刑法第

7 條對於中國公民所犯罪行擁有域外司法管轄權，且

第 7 條的域外效力是涵蓋香港的 ，因此中國大陸依

法有權行使刑事司法管轄權，並未提出遣返的請求。 

16

3. 何兆領案──中國大陸及澳門法域 

1999 年 12 月下旬被告何兆領從廣東省順德市入

境澳門住宿於其妻租屋所在的大廈 1 樓內，因生活瑣

事與同租該處的香港人李某發生衝突，萌生殺人的犯

意，竟於同年月 30 日凌晨 4 時許，持地磚猛砸李某

頭部、胸部致其死亡後，再以菜刀砍下頭、腳，分裝

於兩袋，棄屍於租處巷口的垃圾站。待何兆領返回李

某租住處，從其錢包內竊取港幣 7,600 元後即逃往中

國大陸。本案經澳門警方及中國大陸公安機關聯合偵

查，被告在中國大陸遭逮捕後17，於 2000 年 7 月由佛

山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

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本案是

因鄰里糾紛引起等原因改判死緩。18 

本案行為發生地及結果地均在澳門，依據澳門刑

法第 4 條規定的屬地原則，澳門特區政府應有管轄

權，但由於被告是中國大陸公民，隨着中國大陸刑法

第 7 條對澳門是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

地區之理解的差異，被認為仍有依其身份為中國大陸

公民而適用該條屬人原則的可能。況且對照發生於香

港的上述案例及慣例，中國大陸似乎未曾或極少有遣

返中國大陸公民予港、澳特區政府的情況，導致澳門

司法當局並未提出遣返的請求。至於，被告本人在審

理中雖有提出移交澳門審理的申請，但遭法院以刑訴

法第 24 條為由，認定被告居住地的法院擁有本案管

轄權，而遭駁回。19 

4. 謝文廣案──中國大陸及澳門法域 

被告謝文廣等 7 人涉嫌於 1997 年 8 月至 1999 年

4 月連續 5 次在澳門結夥共同搶劫。被告除張某 1 名

為中國大陸居民外，餘 6 名均為澳門居民；被害人 6

名為澳門居民，2 名為中國大陸居民。其中，謝文廣

第 2 起搶案的共犯葉某，因該案預備行為地在珠海，

且已於 1999 年在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上述搶

案發生後曾多次在珠海分贓，且多數被告是在珠海被

逮捕(部分經澳門警方協助)，經珠海市公安局偵查終

結後，移送珠海市檢察院審查並提起公訴。 

此案因涉及中國大陸及澳門間的管轄權，最後中

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

十二條的規定》，依法指定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

院對謝文廣案行使管轄權。主要理由為：○1 被告張某

居住地法院對此案享有管轄權；○2 因中國大陸司法機

關率先對此案偵查並起訴，遵循最初受理或先理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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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由中國大陸繼續行使管轄權較為適宜；○3 儘管

此案僅張某為中國大陸居民，但根據共同犯罪一併處

理原則，中國大陸可對全案行使管轄權。   20

 

(三) 中國解決區際管轄權衝突的理論發展 

由於區際管轄權的衝突多發生在單一政治、經

濟、社會的國家，儘管其內部各法域規定的形式或內

容有所差異，但都有明訂的法律位階及相關的實體及

程序規定，可作為協調解決管轄權衝突之依據。惟中

國目前乃世界惟一實施“一國、兩制、三法系、三法

域”的國家，且均由憲政位階的中國憲法及港、澳基

本法，明文保證各法域平等、互不干涉，享有獨立、

完整的司法權及高度自治。因此，在港、澳相繼回歸

中國之後，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方針下，探索

及創設解決區際管轄權衝突之理論，自是重要、迫切

的課題。 

1. 堅定“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針對中國頗為多元、複雜法制的多法域國家，

“一國兩制”政治方針下特區高度自治的界綫何

在？具抽象政治意涵“一國兩制”的四個字，事實上

並無法清楚說明，更缺乏可引以為據的法律規定。因

此，中國在面臨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時，普遍認為

“刑事管轄權是國家基於主權原則派生的一項基本

權利”，故“嚴格國際法意義上的刑事管轄基本原

則”不應適用於確認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的問題。21 

基此，論者認為要正確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

突，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國情，並適當參考借鑒其他區

際刑事管轄衝突解決的經驗，提出可供遵循的基本原

則有：○1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原則；○2 相互尊重互不干

涉原則；○3 平等協商原則；○4 及時、有效懲治犯罪原

則。  另有論者提出解決中國刑事管轄衝突的三個原

則為：

22

○1 “一國兩制”原則；○2 平等、自願、協商、

尊重原則；○3 合法、合理原則。  其中，作為中國區

際刑事管轄權劃分的指導思想或最基本原則之“一

國兩制”，因在各法域地位及效力平等且具有高度自

治權的憲政基礎下，如何堅持強調“一國”而不排斥

“兩制”；或突出“兩制”而不對抗“一國” ，亟

需政治智慧及法律研究方能務實解決。對此，論者認

為堅定落實“一國兩制”的意涵在於：

23

24

○1 “一國”是

實行“兩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礎；○2 “兩制”是

保障與維護“一國”的必要途徑和重要策略，故要堅

決貫徹“一國兩制”以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合

理劃分的需求，必須：○1 禁止適用體現主權國家的管

轄原則；○2 排斥適用中國大陸刑訴法；○3 完善適用中

國大陸刑法。25 

2. 創設協調衝突的具體原則 

在明辨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與國際刑

事管轄權衝突之區別後，論者早期即認為，在事實

上，當區際管轄權衝突時，如果不運用一定(國際)的

管轄原則，將很難解決管轄權行使所產生的矛盾。因

此，提出“沒有必要考察屬人原則和屬地原則的深層

內涵，但可利用這兩個原則確定由誰來行使管轄權”

的見解。26 亦即以消極運用的方式，將國際刑事管轄

權衝突的屬人原則及屬地原則加以推演，並將其結論

作為確認刑事管轄權的準則。具體言之，將屬地原則

及屬人原則分別演繹為犯罪地原則及居所地身份原

則，並以前者為主，只要行為或結果在一地區內的，

該地區即具有管轄權；再以後者為輔，即在適用犯罪

地原則發生障礙時，可考慮適用居所地身份原則確認

刑事管轄權。27 對此，另有論者主張28：○1 區際刑事

管轄權衝突是屬於一國主權之內不同法律規定所產

生的區際衝突，若直接引用“屬人原則”、“屬地原

則”、“保護原則”、“普遍管轄原則”等國際刑事

管轄權衝突的原則，將有悖於“一國兩制”的精神及

港、澳兩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2 “先理優先原則”

和“實際控制原則”雖有助於迅速、便捷地解決，但

如受理案件的法域不是犯罪地時，不僅增加調查、取

證及審理的難度，亦有侵犯他法域合理管轄權之虞

(如李育輝案、何兆領案)；○3 針對區際間互派公職人

員的職務犯罪行為因所涉犯行多與派駐法域的利益

密切相關，因此不宜僅採“以地域原則為主，以合

理、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原則為輔” 的見解，而

應以犯罪地原則為核心和住所地原則為補充的同

時，輔以靈活運用的有效懲治犯罪原則，方益於和諧

解決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問題。 

29

 

(四) 評析 

當前有關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課題的探討，隨着

實務案例的增多及理論研究的充實，在香港、澳門回

歸中國已逾 13-16 年的今日，相關問題似仍未有較符

合學理及建構法制的解決方式。此種情況，不僅不利

於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等三法域共同合作打擊犯

罪，更無法有效促進台灣法域早日實質融入中國區際

刑事管轄權協商的運作，進而深刻影響兩岸四地全面

發展刑事司法互助之成效。其在理論及實務上亟待改

善之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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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避免“兩制”的獨立司法權的擴大解釋，而

過於強調“一國”的前提和基礎 

“刑事管轄權”在一般人的認知，不論在單一

法域或多法域國家通常被認為毫無疑問是屬於國

家統治權的一部分，是國家基於憲政體制授權制定

刑事法律，以落實對其領土及其國民行使主權的具

體呈現。然由於歷史的原因，港、澳在回歸中國前，

其與中國大陸的法律關係如同國際(法)的關係，雙

方各有其獨立的法域及法制，互不侵犯或干涉。惟

在 1997 年 7 月之後，在“一國兩制”最高指導原則

的政治方針下，儘管中國大陸、港、澳三方長期間

在政治、社會及法制等存在諸多差異，短期內透過

港、澳基本法第 2 條及第 19 條所保障“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明文規定

能否確保？自是港、澳居民重視“兩制”得否確立

的關鍵因素，而其重視的程度，在遵循現行港、澳

基本法的法制基礎下，應不至於會動搖，甚至影響

到“一國”的國家主權。況且，刑事管轄權可區分

為刑事立法管轄權及刑事司法管轄權。前者為管轄

權確立及界定的問題，與國家主權的行使直接、密

切相關；後者則為管轄權適用刑法空間效力原則呈

現的方式及範圍。30 上述有關中國大陸與港、澳

回歸初期區際管轄權衝突的案例，實際上均與國際

間管轄權衝突的國家主權問題無關，而是涉及各法

域內刑法空間效力規定如何被適用的過程及結

果。因此，各法域依其刑法等規定協商管轄權時，

在過程中應如何體現“兩制”的平等協商及尊重

對方法制；在成效上該如何創設基本原則或法律依

據，裨益迅捷、高效地協調刑事司法管轄權，避免

港、澳居民產生中國大陸因過於強調“一國”的前

提及主導性，而優先援用中國大陸法律的結果，將

導致特區居民逐漸削弱其對中國維持“兩制”的

期待，並降低其對特區法域的法規範及法秩序的信

心，勢必日漸腐蝕中國區際刑事司法互助發展的整

體成效。 

2.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解決仍須參酌並

演繹國際解決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原則 

無論是區際或國際刑事管轄權的衝突都是源自

於各地區或各國法域內刑法空間效力的規定，其均具

有域外性、排斥性的本質及高度重疊性、相似性的特

性。若此區際刑事管轄權的衝突發生在單一法制國家

內的不同法域時，必然會有一個得以合理協調或指定

管轄的法律依據，利於解決管轄權的衝突。然在中國

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情況是發生在非單一法制國

家內多元法域的管轄權衝突，其在客觀上並無任何協

調解決衝突規定的缺失，正與國際刑事管轄權發生衝

突的情況高度相似。因此，在解決區際刑事管轄權衝

突時，參酌、演繹國際解決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原則，

應可利於問題的解決。況且，國際上解決刑事管轄權

衝突的屬地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普遍管轄原

則，本質上是刑法空間效力規則被適用的問題，歸屬

於刑事司法管轄權的範疇，並無任何體現國家主權的

嚴格國際法上的意涵。31 此證諸於歸屬在最廣義刑事

司法互助的刑事訴訟移轉管轄的國際立法趨勢(聯合

國刑事訴訟移轉管轄示範條約、歐洲刑事訴訟移轉管

轄公約)，其在同屬一國之內多法域的地區或歐洲大

陸間所進行的刑事司法管轄權的移轉，也充分說明了

刑事司法管轄權不僅可以協商，也可以放棄或移轉，

不僅不會違背國家主權的統一或權力機構的法定職

權，更可彰顯主權國家或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等議事機構的至高權力的展現。32 

3. 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的衝突在理論上須

回歸至刑法，在執行上須借助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或刑

事訴訟移轉管轄協議，方能較具實效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解決在理論上必須

回歸至各法域刑法空間效力規定的問題，使其域外效

力能在各法域間為達到迅捷、有效懲治犯罪及損害回

復的目的而有所限縮或退讓(放棄、移轉)。然中國區

際刑事管轄權最大的特徵即是區域內各法域有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且無得以相互協調管轄

權的明文規定。因此，即使中國為解決區際刑事管轄

權問題，在中國大陸刑法增訂相關規定33，但港、澳

特區政府依據各自基本法第 18 條的規定，在其法域

內仍無法適用未明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此時，

若各法域均各自配合增訂刑法效力原則的規定，在立

法技術上或許可行，但因涉及因增修刑法等所造成的

立法管轄權問題，恐使解決區際管轄權衝突的問題更

形複雜。其次，藉由三方警務合作的基礎，漸次擴大

成簽訂區際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方式，明列協調管轄

權衝突的基本及具體原則等，亦可有效減少當前的困

難。最後，在特殊情況下基於協調管轄權衝突的基本

或具體原則，仍無法迅捷、有效、適切、合理達到懲

治犯罪的作用時，各法域簽訂區際刑事訴訟移轉管轄

的協議亦是可行的補救方式。 

4. 針對中國大陸、港、澳的區際管轄權協商雖以

共同懲治犯罪為核心，但仍須在積極維護各法域利益

及尊重其司法獨立性下進行平等協商 

上述發生於中國大陸與港、澳法域間的案例，雖

@ DGL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4 期(總第 18 期) 

 

然犯罪預備行為地、主要行為發生地(結果地)、立案

偵查地及居民身分別等都有所差異，但無獨有偶區際

管轄權都歸屬中國大陸，同時港、澳特區司法機關也

多予認可或默認，並配合協助調查取證等以利定罪。

然中國大陸審理上述跨域案件在程序法的主要依據

為刑訴法第 24 條，除有違前述將未明列於基本法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實施於發生在港、澳法域原可由

其主張管轄權的案件外，更是嚴重混淆刑事管轄及刑

事訴訟管轄的區分。此乃由於前者是解決行為人承擔

刑事責任的實體法依據問題；後者則是指在一個法域

內，根據案件的情況和司法部門的職權，確定具體案

件由哪一個司法機關起訴、審判的制度，解決的是具

體案件處理的程序問題。34 況且，由於港、澳基本法

第 2 條的規定，特區法院是依其刑事法律制度審理刑

事案件，其與中國大陸法院間不存在共同的上級法

院，故亦不能採用指定管轄的方式，解決各法域間刑

事管轄權的衝突。 

其次，在實體法的依據方面，若經演繹適用中國

大陸刑法第 6 條屬地管轄權的規定，其“領域”的範

圍是否包括港、澳地區？是否等同於“法域”？仍有

爭議。35 但對上述跨域犯罪行為或結果多發生於港、

澳地區的案例，若採用“領域”不同於“法域”的理

解，在中國大陸與港、澳地區發生屬地管轄衝突時，

由於港、澳基本法確實是符合大陸刑法第 6 條“法律

有特別規定”的但書，故仍不應適用之。同時，若欲

演繹適用大陸刑法第 7 條屬人管轄權的規定，則“領

域外”必須被理解為“法域外”，且由於所有區際法

域內的居民(對象)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其

在港、澳法域內所犯案件均與中國大陸的屬人管轄權

發生衝突，故就上述案例而言，因屬地管轄優先原

則，大陸刑法第 7 條仍無法適用之。基此，個人淺見

以為，就文義解釋而論，“領域”應不等同於“法

域”，因為“領域”的範圍無疑是國家主權所及的領

土、領空、領海等範圍，當然包括屬於“一國兩制”

的港、澳地區，因此對上述跨域犯罪行為或結果多發

生於港、澳地區的案例，理論上中國大陸及港、澳特

區均可依法主張屬地管轄權，並依刑法空間效力規定

的法理等權衡，但實際上由於大陸刑法第 6 條有但書

的規定，故仍應排除適用之；又針對上述案例，港、

澳地區因非屬“領域外”，故絕無適用大陸刑法第 7

條屬人管轄權規定之理。另就目的解釋而言，由於刑

法空間效力規定即是法律適用的問題，因此基於忠實

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在目的解釋的法理

上，將毫無爭議的“領域”範圍，僅在法律適用上限

縮於“法域”的範疇，則大陸刑法第 6 條亦無適用的

可能；大陸刑法第 7 條雖有適用的可能性，但因與港、

澳屬地管轄權衝突之故，亦難以適用。 

最後，在法域協商的主體方面，作為代表中國法

制的中央政府事實上與中國大陸法域代表的中央政

府合而為一，其與代表港、澳法域的特區政府由於憲

政基礎的行政權關係，若無在權衡“一國兩制”的關

係時略微偏向“兩制”的思維時，則平等協商、尊重

對方法制等恐難以落實。此證諸於上述案例，亦可得

知，中國大陸的司法機關多以便利訴訟和最佳審理效

果、適用先控原則等為由，堅持主張刑事司法管轄

權，鮮有根據刑法效力原則平等協商後，移交中國大

陸法域居民予他法域司法機關偵查、起訴或審理的情

況36，得知中國區際管轄權協商，雖以共同懲治犯罪

為核心，但如何本於維護各法域利益及尊重各法域司

法獨立性下進行平等協商仍需積極貫徹。 

 

 

三、中國大陸與台灣協調管轄權衝突的 
現況與展望 

 

(一) 現況 

1. 兩岸人民在第三國涉共同詐欺犯的遣返──

台灣、中國大陸及菲律賓、越南、印尼、柬浦寨等法

域 

2010 年 12 月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和中國大陸公安

部組成的專案小組，在菲國大馬尼拉地區逮捕涉嫌的

跨國詐欺犯 24 名；其中台灣籍 14 人，中國大陸籍 10

人。由於受害人全為中國大陸民眾，且詐騙金額高達

人民幣 1 億 4 千萬元，中國遂援引《中菲引渡條約》，

強烈要求菲國將涉案人引渡至中國大陸。菲國乃於

2011 年 2 月 2 日將所有嫌犯及證物等移送中國大陸，

後經兩岸司法單位透過雙方簽訂的刑事司法互助協

議等，成功地將台灣嫌犯於 7 月 6 日遣返回台受審。 

本案因兩岸詐欺罪法定刑的差異、扣案證據不

足、共犯或證人傳喚困難等後續審理的結果面臨諸多

困難。然本案透過兩岸司法機關協商後已成功開啟兩

岸在第三國共同合作偵查的機制、確立依國籍(或所

屬法域身份別)直接由當地國遣返的模式，並引發探

索兩岸協商刑事訴訟移轉管轄模式的課題。 

2. 台灣醫師黃麟傑大連殺人逃亡案──中國大

陸、台灣法域 

台北和信醫院醫師黃麟傑，2009 年 12 月涉嫌在

大陸大連市一家飯店殺害大陸籍女友秦某後潛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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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中國大陸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於 2010 年 6

月發送傳真函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請求協助

調查，再由該局派人赴陸調查取證及檢察官遠距視訊

訊問後，士林地方法院將黃嫌疑殺人、竊盜等罪，判

處有期徒刑 11 年 2 月，黃不服判決上訴二審；台灣

高等法院就殺人部分判處 11 年徒刑、褫奪公權 8 年，

竊盜部分判處 4 月徒刑，得易科罰金 12 萬元，全案

尚可依法再上訴最高法院。 

本案為兩岸簽訂司法互助協議以來，首宗“大陸

殺人、台灣破案”的案例。涉及兩岸基於“擱置主

權、重視治權”簽署協議後，是否援用“本國人(本

地居民)不引渡”、“或引渡(遣返)或起訴”等方式處

理對方的本國籍逃犯的管轄權問題，以及後續如何確

保移交證卷資料及調查取證的證據力等，均為檢驗近

年來兩岸司法互助是否能確實達到懲治對方逃犯的

指標型案件。 

 

(二) 檢討與展望 

1. 兩岸以“擱置主權、重視治權”的政治方針，

簽署司法互助協議更能有效促進區際管轄權衝突的

解決 

由於台灣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均非屬於中國當前

實施“一國兩制”的地區，其擁有傳承自中華民國的

憲政法統，且遠高於港、澳特區政府的政治主體性及

司法獨立性。然其民族、語言、文化均源自中國，近

來兩岸四地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等交流更是十分密

切。尤其是，在與中國大陸發生跨域犯罪時，如何建

立聯繫的管道以啟動對等協商的機制，進而建立逐漸

解決問題的程序及實體法制乃屬極為迫切、重要的課

題。因此，如何暫時擱置敏感的爭議，在秉持先易後

難務實解決問題的共識逐漸形成之際，先行簽訂民、

刑事混合的框架式刑事司法互助協議，開啟協商問題

的機制及多元面向之刑事司法合作的可能性，已對兩

岸(包括在其他國家)共同合作打擊犯罪產生積極的作

用。然其內容雖未有協調管轄權衝突的相關規定，但

其重視對方治權、尊重對方法制及着眼於務實、合理

解決問題的刑事政策抉擇，當能作為兩岸四地協調中

國區際管轄權衝突之參考。 

2. 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的解決方式仍應參酌國

際解決管轄權衝突的法理及發展趨勢 

論者主張在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時，應

“禁止適用體現主權國家的管理原則”，亦即認為

“具有嚴格國際法意義的體現主權國家及其相互關

係的屬地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和普遍管轄原則

這些刑事管轄原則，是不應當適用於中國國內區際刑

事管轄權衝突的合理劃分和確認的”。37 對此，本於

抽象“一國兩制”的觀點雖可被理解，但若在解決法

律適用問題時，將區際法域內惟一國家主權的政治概

念，為致力區際法域的整體利益，轉向為促進“兩

制”平等、尊重的精神，而積極落實於懲治犯罪及各

法域利益的保護，應當不至於會違背“一國兩制”的

政治意涵，而能更加深化“一國兩制”法律效果的體

現。因此，從中國大陸與台灣上述擴及第三國案例的

管轄權協商的過程及結果，在協商管轄權衝突時，多

本於“一國兩制”的法律意義，在平等、尊重各法益

保護的整體利益的基本原則下，參酌、演繹國際解決

管轄權衝突的法理及發展趨勢，制定符合國情及各法

域的法感情、法意識的協商機制或基本原則實有必

要。 

3. 中國解決區際管轄權衝突的核心為各法域刑

法空間效力的規定，其適用仍須符合法理且具執行可

能性，方能利於維護各法域的共同利益及懲治犯罪的

成效 

中國各法域區際管轄權衝突的問題，基本上起源

於中國大陸及港、澳特區法域發生重大跨域犯罪時，

○1 如何以各法域刑法空間效力的規定，共同建立協商

管轄權的法律依據及協商程序？○2 如何建立體現相

互平等、尊重的協商管轄權的基本及具體原則？○3 該

基本及具體原則的運用，仍應本於人權保障，避免嚴

刑峻罰及違背有優先地域管轄權人民的法意識及法

感情，並以是否能確實利於維護各法域的共同利益及

懲治犯罪的成效為依歸。另海峽兩岸詐欺犯的案例，

已將原先設定在各法域內區際管轄權衝突的問題，擴

展到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各法域在其他國家進行管

轄權協商的問題，若毅然堅持“一國”的主權觀念，

昧於事實或忽略刑法效力原則原本即有域外性的本

質及刑事司法互助乃為維護法域內整體利益的核心

目標，而完全禁止，恐將背離各法域居民的法感情及

法意識，不利於日後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的協調及後

續刑事司法互助領域的積極開展。 

 

 

四、中國合理解決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之 
反思──代結論 

 

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問題，事實上是深刻

糾結了敏感政治意識與務實法律適用的二大課題，且

已從當年僅發生於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間“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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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三法系、三法域”的務實性課題，漸次擴大至

欲包括台灣在內，極具前瞻性的“一國、兩制、三法

系、四法域”的理想性課題。對此，本文以為兩岸四

地同文同種、交流頻繁、關係密切，必須在協商刑事

管轄權衝突及強化刑事司法合作方面多加相互理解

及研究，並在具體合作案例中增進彼此間之善意及信

賴關係。因此，針對前者(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

若能成功解決相關問題的模式及法制，必然更易加速

後者(台灣)的融入；而後者，若能從刑事司法合作的

法理及實務面深入研究，不僅能利於真正、合理、和

諧解決大中國法域內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問題，更能利

於大中國各法域內共同協調與他國之刑事管轄權衝

突的問題。其應執行相關事務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 應優先建立中國大陸與港、澳特區法域間

協調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法律機制 

由於中國大陸與港、澳特區法域間的憲政基礎及

法律關係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與台灣，若貿然加入台

灣，無疑將增加問題的複雜性，而且會淡化當前陸、

港、澳三地有關管轄權衝突的核心課題。惟對於一個

前瞻性、長遠性的跨法域研究而言，當前中國大陸與

台灣間簽訂框架、綱要式的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後，具

有開啟利於雙方，甚至於台灣與港、澳間建立司法互

助及增進互信關係的參考。因此，當前中國大陸廣東

省(粵)與港、澳特區警方間相關定期或例行的司法互

助及警務合作會議等已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時，今後如

何與中國各省市建立包括啟動協調刑事管轄權衝突

的法律機制及執行相關會議決議的配套措施等協

議，無疑是當務之急，必須盡速簽訂，以建構法律依

據及執法基準，進而擴大及深化中國區際共同打擊犯

罪之成效。 

 

(二) 協商管轄權衝突的重點不是只在形式上

對國家主權的確認，而在促進各法域的整合，避免

懲治犯罪的漏洞，進而強化國家對人民利益及國家

法益的保護 

香港及澳門回歸中國迄今逾 13-16 年，“一國兩

制”政治方針已由對其意涵的詮釋，轉換成如何具體

落實於中國對港、澳的法制建設及彰顯中國對港、澳

居民的利益及法益保護。尤其是跨域犯罪有關管轄權

衝突問題的協商，首先，在實體方面，各法域刑法空

間效力規定應檢討其效用及合理性，並促進其與他法

域相關規定的一致性或協調性。例如，中國大陸刑法

第 7 條屬人管轄權的規定，因排除雙重犯罪原則之適

用，在類型上是屬於絕對的積極屬人原則38，極易導

致下列缺失 39 ：○1 因在當地法域並未犯罪而難以遣

返；○2 產生無期待可能性的疑慮；○3 恐與保護管轄原

則的規定失衡，致使中國大陸公民容易遭受不平等刑

罰待遇等問題 。又屬人管轄原則可區分為積極屬人

原則 及消極屬人原則 ，特別是後者乃以被害人為

本國籍者為處罰對象，本質上是保護管轄原則的一

種，又稱為國民保護原則 ，已是多數先進國家立法

的趨勢。  同理，就中國區際刑法而言，對外效力方

面並非在學理論述上拘泥於國家主權而予以禁止，而

應本於對法域居民保護的觀點，積極統合及協調區際

各法域共同創設最高程度的域外效力。其次，在程序

方面，鑒於協調管轄權衝突的核心是在迅捷、有效共

同懲治犯罪，如此才能提升國家內法域人民的法意識

及法感情，有利於凝聚對法規範的信心及對國家主權

統一的榮耀。況且，各法域刑法空間效力規定中，較

易發生衝突的屬人、保護及普遍管轄原則，原本即具

有域外性，而應選擇確有嚴重到直接與外國協商域外

管轄權 ，必會深刻衝擊國家主權認同之疑慮時，方

以例外禁止的方式規範。至於上述案例等一般的刑事

案件，若有逃亡至歐、美、紐、澳或亞、非國家，能

讓港、澳特區司法機關自行以中國法域組成體之一的

法律地位與他國協調管轄權，此時中國政府外交、司

法等機關在必要時予以協助、支持，甚或參與相關國

際管轄權的協商，既能迅捷、有效懲治犯罪及進行損

害回復；又能具體、實質促進人民對各法域高度自治

及司法獨立的信賴，相信必能彰顯國家對各法域高度

自治的凝聚力及榮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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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與各法域間應本於體現相互平等、尊

重的精神，共同簽訂(或增修)一個包括協調管轄權

機制在內的協議，以迅捷、有效開啟協商程序，並

確立後續刑事司法互助之義務 

由於中國大陸法域與香港、澳門法域的人口規

模、土地面積或經濟發展等差異甚大，但在以中國憲

政為基礎的法制位階上，中國只有國家級的刑法，並

無地區性的區域刑法，故在“一國兩制”政治方針

下，港、澳特區政府的刑法規定成為中國地區性的刑

法，且基本法亦明文在特區法域內不適用中國國家級

的刑法，導致中國各法域在協商管轄權時，中國國家

級的刑法與中國大陸地區級的刑法相互重疊，從協商

機制上已較具主導性及優勢地位，不利於各法域間平

等、尊重及自主地協調建立管轄權的基本或具體原

則。因此，各法域間仍須體現相互平等、尊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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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簽訂(或增修)一個具有協調管轄權機制在內的協

議46，應較陸、港、澳、台各自修訂具協調性及整合

性的刑法效力原則的規定更為合理、妥適。此協調管

轄權的機制不僅能迅捷、有效開啟協商程序，亦將利

於協商後無法取得管轄權之法域的司法機關得引以

為據，作為確認其須協助後續刑事司法互助事項的義

務，俾利於確實強化區際共同懲治犯罪的成效。 

 

(四) 中國區際管轄權協商應建立以地域管轄

為優先，居民管轄次之等的位階概念，使其在保障

人權及懲治犯罪間能依法理權衡，並兼顧各法域居

民欲積極維護區際法域內個人及整體法益之法感

情，必能彰顯中國區際法域貫徹“一國兩制”的成

效及國際聲譽 

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的解決，必須要創設一個可

以啟動平等、尊重對方法域獨立司法權的協商機制，

讓雙方都能在尊重對方法制及國際協調管轄權法理

的同時，權衡保障人權及懲治犯罪間檢視各法域刑法

空間效力原則等規定，是否能符合積極維護區際法域

內個人及整體法益的作用，以共同協商確認管轄權。

因此，當前在中國區際刑法之各法域的空間效力規定

仍有些相似的規定或趨同的發展趨勢下，形成以地域

管轄為優先，居民管轄次之，保護管轄再次之，普遍

管轄最後 47 等管轄權優先順序的位階應有參酌的必

要。其中，○1 地域管轄優先原則因其利於調查取證等

偵查、起訴及審理，較能達懲治犯罪及損害回復的目

的，通常最易取得確認管轄權之共識。○2 居民管轄原

則，主要爭點在於各法域刑法均視個人(居民)法益保

護為基本義務，並演繹適用“本國人不引渡”及“或

引渡或起訴”原則。因此，本於尊重各國法制及國際

協調管轄權爭議的法理，中國區際各法域對本法域居

民在他法域犯重大犯罪後逃回本法域的嫌犯，應例外

排除適用地域管轄優先原則。  48 ○3 保護管轄及普遍管

轄原則因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國家主權，故在區際刑法

的範疇內或許有被認為不應予以適用的見解。  惟基

於各法域對其居民保護及區際刑法仍應善盡國際義

務之觀點，在中國大陸法制對區際內他法域的居民保

護及其所應承擔的國際條約等義務尚無法完全取代

之際 ，讓各法域司法機關在形式上得以授權代表中

國法域組成成員之一的法律地位，實質上本於區際內

部權限分配 的協調，讓各法域善盡其居民保護及承

擔相關國際條約的義務，不僅利於確立各法域之法規

範，且符合法域居民的法感情，同時更能彰顯中國區

際法域貫徹“一國兩制”的成效及國際聲譽，裨益日

後中國各法域協商區際刑事管轄權及刑事司法互助

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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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澳門大學訪問研究成果之一，感謝澳門大學法

學院趙國強教授提供的寶貴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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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當前中國大陸刑法第 6-9 條是空間效力原則的規定，但並無任何有關區際刑事管轄權的規定。見趙秉志：《論內地與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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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積極屬人原則上可區分為：○1 絕對的積極屬人原則，○2 無限制的積極屬人原則，○3 限制的積極屬人原則。德國刑法第 7

條原採行絕對的積極屬人原則，在 1975 年即已廢除。見森下忠：《刑法適用法における属人主義》，載於《日本刑事法

の理論と展望(上巻)》，信山社，2002 年，第 13-15 頁。 
39 顏宏輝、曹賢信：《刑法中屬人原則的立法與司法反思及重構》，載於《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7 年第 6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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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張明楷：《國民對國家的忠誠與國家對國民的保護──屬人主義的理解與適用》，載於《社會科學》，2008 年第 4 期，第

67 頁以下。 
41 其正當化的根據為：○1 國家利益符合說，○2 忠誠義務說，○3 有關防止犯罪的各國連帶性說。見註 7，第 119-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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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渡辺卓也：《消極的属人主義による国外犯処罰》，載於《清和法学研究》，12 巻 2 号，2005 年 12 月，第 113 頁。 
44 例如：德國刑法第 7 條第 2 項的規定及日本於 2003 年增設的刑法第 3 條第 2 項的規定，均為重視本國人保護，而處罰

國外犯的法制。 
45 《香港基本法》第 96 條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

適當安排。”及《澳門基本法》第 94 條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和’授權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外國就司

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其中，《香港基本法》第 96 條“或”字擇一選項的意涵，隱含些許對港、澳發展對外關

係的差異性及對過去延續迄今之現況的尊重。 
46 另若由中國統一制定類似“中國區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等，亦被認為有違《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及《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之虞。見時延

安：《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及其解決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05 年，第 234 頁。 
47 蔣慧玲：《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協調的基本原則與具體路徑分析──以刑事實體法的視野和解度》，載於趙秉志主編：

《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新探》，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10 年，第 209 頁。 
48 就上述本文探討案例 2-4 的結果而論，中國大陸在具體實踐上應有相當程度演繹適用“本國人(本地居民)不引渡(遣

返)”原則，而例外排除適用他法域之地域管轄優先原則的傾向。 
49 論者有謂：“在處理內地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刑事法律適用問題時，從理論上看，內地刑法的保護原則和普遍管轄原

則在處理區際刑事法律衝突的問題上完全處於失效的狀態，而且如果單純從屬人原則和屬地原則的確立基礎和適用意

義來講，這兩個原則也幾乎是閒置的。”見註 21，第 86 頁。另亦有從不同觀點歸結出，“上述原則(筆者：指屬地管

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普遍管轄原則)所體現的處理方法可以用以確定內地與其他法域之間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轄權

問題。” 見時延安：《中國區際管轄權衝突及其解決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05 年，第 135 頁。 
50 例如：2010 年 8 月 23 日發生於馬尼拉的前菲律賓國家警察隊督察劫持香港旅行團的旅遊巴士上的 23 名人質，雖經綁

匪釋放部分人質等，但仍造成 15 名人質中，7 名受傷、8 名死亡，迄今菲律賓政府仍無任何道歉及賠償。又 2013 年 5

月 9 日台灣漁船“廣大興 28 號”船長洪石成在台灣及菲律賓均主張專屬經濟海域重疊區域上遭菲律賓海巡署與漁業暨

水產資源局公務船射殺致死事件，台灣政府對菲律賓進行 11 項制裁，3 個月後終獲菲律賓總統代表公開致歉，以殺人

罪起訴菲籍公務員，並賠償洪家損失。上述案例無論就區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理想及現實或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協商過

程及結果而言，各法域政府若無積極介入協調的主導性，除妨礙區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發展外，更重要的是背離各法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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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保護的基本職責，對日後法治成效及民心歸向影響甚巨。 
51 類似歐洲理事會為調和國際刑事司法，在其所通過的條約，亦逐漸展開權限分配原則(Kompetenzverteilungsprinzip)的新

理論。見山下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 年第 2 版，第 92、93 頁。 

 


